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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 

不同意 

圖一：新進常備藥品申請及審查流程圖 

 

藥審會審查小組進行 

初審並經院部核定 

退件處理 

無需求或 

未通過 

各部科完成審議 

紀錄建檔備查 

備註： 

一、各科如因任務需求，可主動邀請藥（廠）商提供藥物新知及實施產品簡報（介）。 

二、未經醫院藥審會審查同意前，各單位不得對藥（廠）商作任何承諾。 

檢視相關資料     

是否備齊 
 

否 

醫師填妥「新進(常備)藥品備藥申請表」、「進

一刪一審查表」、「新進藥品申請審查表」及

「優劣評估分析表」，由部(科)自行召開會議審

查且經部(科)主任及提藥醫師簽章並呈核 

備齊相關檢附資料送藥審會審查小組 

臨床部科主治以上(含)醫師需

求或藥廠(商)提供藥物新知 

 

1.藥審會會議紀錄備查及決議品項報局核備 

 2.廠商至主計室繳交審查費 
 

 

提交藥審會審議 不予新進 

是 


